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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海股份”、“公司”）创业板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长海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长海转债”，债券代码：123091）回售有关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长海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66 号”）同意

注册，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55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长

海转债”的存续起止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2 日。 

二、回售条款概述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条件回售条款的约定如下：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任何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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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

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

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

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

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

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

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

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

回售权。 

“长海转债”目前正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且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5 年 2 月 19 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5.64

元/股）的 70%，即 10.95 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关约定，“长海转

债”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三、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

在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 1 次回售提示性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

申报期间、回售价格、回售程序、付款方法、付款时间、回售条件触发日等内容。

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售申报期首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超过 15 个交易日。公司将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

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 2025 年 2 月 24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的回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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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

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

（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

权的无条件放弃。在回售资金划拨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

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长海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 2025 年

3 月 5 日，回售款划拨日为 2025 年 3 月 6 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 2025 年 3

月 7 日。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四、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长海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长

海转债”持有人发出交易、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

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托管。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长海转债”回售有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保荐机构对“长海转债”回售有关事项无异议。（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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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徐建青           刘佳萍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2 月 19 日 

 

 


